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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9C_9F_E8_B5_84_E6_c80_301524.htm 国土资源部关于积极

配合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7〕17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

（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针

对近期发生在山西部分地区的无合法证照小砖窑非法用工事

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专

门进行研究部署。6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保障部

等9部门《关于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

》（国办发明电〔2007〕28号，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方案”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以小砖窑、小煤矿、小矿山、小作坊

为重点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对所辖区内的乡村小砖窑、小煤矿、小矿

山、小作坊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问题，依法严肃处理

。 为贯彻落实专项行动方案中的各项要求，现就国土资源部

门积极配合开展专项行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专项行动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关系

到维护国家法制权威，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国务院文件精神；要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积极协助和配合各有关部门，扎实开展工作；要结合实际，

明确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认真部署，周密安排，确保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明确政策界限，加大工作力度 各级

国土资源部门要对本辖区内的小砖窑、小矿山、小煤矿进行

全面排查。严格按照《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区别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

作取得实效。 （一）对非法占用或非法批准在耕地上建窑、

晒坯、取土的砖瓦窑，一律予以取缔。 （二）对在非耕地上

建窑、晒坯、取土的砖瓦窑，已经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和

采矿许可证的，准予保留；对未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和采矿许

可证的，要严格审查，属于符合建设用地的有关法律和政策

（如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供地政策、用地标准等），符

合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和未涉及《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禁采

范围的，要求限期依法补办用地手续和采矿登记手续，相关

手续补办齐全的，准予保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